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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为了准确地把握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的总量、分布和结构，确保调查数据质量和时效性，为提高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提供参考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特制定本调查方案。

二、调查范围和对象

(一)调查范围

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为：农村住户调查户及所在的调查村。

(二)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

调查对象的行业类别划分为20类：

(1)农林牧渔业；(2)采矿业；(3)制造业；(4)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5)建筑业；(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8)批发和零售业；(9)住宿和餐饮业；(10)金融业；(11)房地产业；(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1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16）教育；（1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0）国际组织。

三、农村农户固定资产价值统计标准

根据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调查的现实情况，本制度确定的农村农户固定资产价值统计的标准为： 50元以上，使用年限在两年以上。

四、调查的内容

本制度的调查内容包括季报和年报。年报和季报内容包括农村农户固定资产调查基层表及综合表、农户建房调查表。

五、调查方法

全省各市、县（市、区）统计局2007年的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调查年报和2008年季报（1-3季度），必须进行农户固定资产投资调查，并按制度要求报送。

六、填报要求

1．单位名称：应填全称。

2．编码：县及县以上的按国家行政区划代码填写。乡镇码3位，村码3位。

3．行业类别：根据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的行业性质加以判断，即以某一种生产活动占该单位全部增加值比重最大的产出性质加以确定。

4．农户的所有调查指标，均按报表制度上的指标解释填报。

5．计量单位：以元、平方米为单位的保留整数，以万元、万平方米为单位的保留两位小数。

七、调查结果的推算

（一）县(市、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调查结果的推算和汇总

农户投资抽样调查结果的推算

县(市、区)调查户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县(市、区)所有调查农户投资额÷调查户人口

县(市、区)农户投资抽样推算数=县(市、区)调查户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县(市、区)乡村总人口

（二）各省辖市农户固定资产投资调查结果的汇总

各省辖市直接将各县（市、区）上报的农户抽样调查推算结果汇总即可。

（三）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调查的实施和上报

1．2007年全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调查年报统一于12月15日开始。

2．各省辖市于2008年元月5日前，将全市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汇总结果及分县区的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以电子邮件或磁盘的形式上报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商业和投资建筑业处。

2008年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季报上报时间为季后5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上报河南省统计局农业处。
二、报 表 目 录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范    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页

码

	（一）综合年报表(报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商业和投资建筑业处)

	U303表
	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年报
	全部住户调查户
	各省辖市统计局
	1月5日前
	5

	U304表
	农户建房投资情况
	年报
	全部住户调查村
	各省辖市统计局
	免报
	6

	（二）综合定期报表(报河南省统计局农业处)

	U401表
	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季报
	季报
	全部住户调查户
	各省辖市统计局
	季后5日前
	7

	（三）基层年报表(报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

	U105表
	农户建房投资情况
	年报
	全部住户调查村
	各省辖市统计局
	免报
	8

	U109表
	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年报
	全部住户调查户
	各省辖市统计局
	1月5日前
	9

	（四）基层定期报表(报河南统计局农业处)

	U209表
	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季报
	季报
	全部住户调查户
	各省辖市统计局
	季后5日前
	10


三．调 查 表 式
(一)综合年报表

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综合机关名称：　　　　　　　　　　　　　　　　２００7年　　　　　　　　　　　
	             指       标
	 代  码
	 计量单位
	           数     量

	             甲
	  乙
	 丙
	              1

	一、本年新增固定资产原值
二、本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一)按投资来源分
  1.国内贷款
  2.自筹资金
  3.其他资金
(二)按投资构成分
  1.建筑工程
其中：水利
房屋
          其中：住宅
2.安装工程

3.设备工器具购置
其中：生产设备
4.其他
(三)按投资方向分
    1.农林牧渔业
    2.采矿业
    3.制造业
    4.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建筑业
    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8.批发和零售业
    9.住宿和餐饮业
   10.金融业
   11.房地产业
   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6.教育

1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20.国际组织
(四)按具体投资项目分
1.房屋
其中：住宅
2.道路
3.桥梁
4.设备
5.水利
6.其他

三、本年施工房屋面积

 其中：住宅 

其中：当年新开工

四、本年竣工房屋面积

其中：住宅

五、本年竣工房屋投资完成额

       其中：住宅

六、调查户总人口
	01

02

—

03

04

05

—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万元
万元
—

万元
万元
万元
—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

万元
万元
万元
—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平方米

万平方米

万平方米

万平方米

万平方米

万元

万元

人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２０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全部住户调查户。

2.报送时间：各省辖市统计局为2008年1月5日前。
      3.表内审核公式：02=03+04+05；02=06+10+11+13；

02=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02=34+36+37+38+39+40；

06≥07+08； 08≥09； 11≥12；07=39；  08=34； 09=35；11=38；41≥42；41≥43；44≥45；46≥47。

农户建房投资情况

综合机关名称：　　　　　　　　　　　　　　　　２００7年　　　　　　　　　　　
	指          标
	代   码
	计量单位
	数      量

	甲
	乙
	丙
	1

	一、本年施工房屋面积
其中：住宅
其中：当年新开工
二、本年竣工房屋面积
其中：住宅
三、本年施工房屋投资完成额
其中：住宅
四、本年竣工房屋投资完成额
其中：住宅
五、调查村总户数
六、调查村总人口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万平方米
万平方米
万平方米
万平方米
万平方米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户

万人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２０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是全部住户调查村内的所有建房户。

2.表内审核公式：01≥02；01≥03；04≥05；06≥07；08≥09；11≥10

(二)综合定期报表

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季报
综合机关名称：　　　　　　　　　　　　　　　２００8年1—　　季　　　　　　    
	指       标
	代  码
	计量单位
	数     量

	甲
	乙
	丙
	1

	一、本年新增固定资产原值
二、本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一)按投资来源分
  1.国内贷款
  2.自筹资金
  3.其他资金
(二)按投资构成分
  1.建筑工程
其中：水利
房屋
          其中：住宅
2.安装工程

3.设备工器具购置
其中：生产设备
4.其他
(三)按投资方向分
    1.农林牧渔业
    2.采矿业
    3.制造业
    4.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建筑业
    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8.批发和零售业
    9.住宿和餐饮业
   10.金融业
   11.房地产业
   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6.教育
1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20.国际组织

(四)按具体投资项目分
1.房屋
其中：住宅
2.道路
3.桥梁
4.设备
5.水利
6.其他

三、本年施工房屋面积

 其中：住宅 

其中：当年新开工

四、本年竣工房屋面积

其中：住宅

五、本年竣工房屋投资完成额

       其中：住宅

六、调查户总人口
	01

02

—

03

04

05

—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元
元
—

元
元
元
—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元

元

人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２０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全部住户调查户。

2.报送时间：各省辖市于季后5日前上报。

3.表内审核公式：01＝02+03+04+05+06；01＝07+11+12+14；01＝15#34 ；01=35+37+38+39+40+41；07≥08+09；09≥10；

12≥13；35≥36；42≥43；44≥45。

 (三)基层年报表

农户建房投资情况
　　省（区、市）　　县(旗)　　乡(镇)　　村                              

省码□□县码□□□□乡码□□□村码□□□                          

                                                  ２００  年　              

	指      标
	代 码
	计量

单位
	数      量

	甲
	乙
	丙
	1

	一、本年施工房屋面积
其中：住宅
其中：当年新开工
二、本年竣工房屋面积
其中：住宅
三、本年施工房屋投资完成额
其中：住宅
四、本年竣工房屋投资完成额
其中：住宅
五、调查村总户数
六、调查村总人口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元
元
元
元
户
人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２００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各省辖市统计局进行调查。

2.统计范围是全部住户调查村内的所有建房户。

3.2007年年报免报。

4.表内审核公式：01≥02；01≥03；04≥05；06≥07；08≥09；11≥10。
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省　　　　县(市、区) 　　　　乡（镇）　　　　村                 
省码□□县码□□□□乡码□□□村码□□□                          

     ２００  年　　　　　　 
	指       标
	代  码
	计量单位
	数     量

	甲
	乙
	丙
	1

	一、本年新增固定资产原值
二、本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一)按投资来源分
  1.国内贷款
  2.自筹资金
  3.其他资金
(二)按投资构成分
  1.建筑工程
其中：水利
房屋
              其中：住宅
2.安装工程

3.设备工器具购置
其中：生产设备
4.其他
(三)按投资方向分
    1.农林牧渔业
    2.采矿业
    3.制造业
    4.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建筑业
    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8.批发和零售业
    9.住宿和餐饮业
   10.金融业
   11.房地产业
   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6.教育
1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20.国际组织

(四)按具体投资项目分
1.房屋
其中：住宅
2.道路
3.桥梁
4.设备
5.水利
6.其他

三、本年施工房屋面积

 其中：住宅 

其中：当年新开工

四、本年竣工房屋面积

其中：住宅

五、本年竣工房屋投资完成额

       其中：住宅

六、调查户总人口
	01

02

—

03

04

05

—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元
元
—

元
元
元
—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元

元

人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２０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全部住户调查户。

2.报送时间：各省辖市统计局于2008年1月5日前上报。
      3.表内审核公式：02=03+04+05；02=06+10+11+13；02=14#33；02=34+36+37+38+39+40；06≥07+08； 08≥09； 
11≥12；07=39；  08=34； 09=35；11=38；41≥42；41≥43；44≥45；46≥47。
(四)基层定期报表
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季报

 　　　　省　　　　县(市、区) 　　　　乡（镇）　　　　村                                   

省码□□县码□□□□乡码□□□村码□□□   ２００8年1—   季

	指       标
	代  码
	计量单位
	数     量

	甲
	乙
	丙
	1

	一、本年累计新增固定资产原值
二、本年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一)按投资来源分
  1.国内贷款
  2.自筹资金
  3.其他资金
(二)按投资构成分
  1.建筑工程
其中：水利
房屋
                其中：住宅
2.安装工程

3.设备工器具购置
其中：生产设备
4.其他
(三)按投资方向分
    1.农林牧渔业
    2.采矿业
    3.制造业
    4.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建筑业
    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8.批发和零售业
    9.住宿和餐饮业
   10.金融业
   11.房地产业
   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6.教育
1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20.国际组织

(四)按具体投资项目分
1.房屋
其中：住宅
2.道路
3.桥梁
4.设备
5.水利
6.其他

三、本年施工房屋面积

 其中：住宅 

 其中：当年新开工

四、本年累计竣工房屋面积

其中：住宅

五、本年累计竣工房屋投资完成额

其中：住宅

六、调查户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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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２０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全部住户调查户。

2.报送时间： 各省辖市统计局于季后5日前上报。

3.表内审核公式：02=03+04+05；02=06+10+11+13；02=14#33；02=34+36+37+38+39+40；06≥07+08； 
08≥09； 11≥12；07=39； 08=34； 09=35；11=38；41≥42；41>=43;44≥45；46≥47。

四、 附     录
(一)指标解释

1、固定资产：是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的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按照新的会计制度规定，企事业单位所有的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200元以上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器具、工具等资产应作为固定资产统计；不属于生产经营的物品，单位价值在200元以上，并且使用期限超过两年的也应用为固定资产统计。农户所有的使用年限在两年以上、单位价值在50元以上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器具等资产应作为固定资产统计。
2、本年新增固定资产原值：是本年度内新增加的按原值计算的固定资产。
3、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调查范围所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费用的总称。实际完成投资额根据建筑安装工程的实际完成工作量，实际已开始安装的设备、工具、器具的购置费，以及其他费用的实际发生额计算，包括消耗的建筑材料、购置设备、工具器具、大牲畜的费用，以及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所发生的人工费和其他有关费用。
（二）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分组

1.按资金来源分：
(1)农户国内贷款：是指农户从银行、信用社及其他金融机构、民间组织或个人贷款或借款并需要偿还的、用于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 

(2)农户自筹资金：是指农户通过提取现金或存款、亲友赠送或寄回等方式筹集的用于建设的资金。农户自筹资金是指在所发生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支出的所有权属于投资者本身的那部分资金。
(3) 农户其他资金：是指农户除以上各种资金以外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
2.按投资构成分：
(1)建筑工程：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工程，又称建筑工作量。这部分投资额必须兴工动料，通过施工活动才能实现、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①各种房屋如厂房、仓库办公室、住宅、商店、学校、医院、俱乐部、食堂、招待所等工程；②设备基础、支柱、操作平台、梯子、烟囱、凉水塔、水池、灰塔、各种火炉等建筑、砌筑及金属结构工程；③为施工而进行的建筑场地的布置、工程地质勘探，原有建筑物和障碍物的拆除，以及完工后施工场地清理、环境绿化美化工作等；④水利工程，如水库、堤坝、灌溉及河道整治等工程；⑤为生产而修筑的工程如公路、港口、桥梁等。
(2)安装工程：是指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又称安装工作量。它包括:①生产、动力、起重、运输、传动和医疗、实验等各种需要安装设备的装配和安装，与设备相连的工作台、梯子、栏杆等装设工程，附属于被安装设备的管线敷设工程，被安装设备的绝缘、防腐、保温、油漆等工作；②为测定安装工程质量，对单个设备、系统设备进行单机试运、系统联动无负荷试运工作(投料试运工作不包括在内)。在安装工程中，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价值。
(3)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是指在本期内购置的或自制的各种设备的活动。它包括①各种生产设备、传导设备、动力设备、运输设备、非生产设备等。分为需要安装的设备和不需要安装的设备；②具有独立用途的各种生产用具、工作工具和仪器。
(4)其它：是指在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几项内容以外的各种应分摊计入固定资产的费用。
(5)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指农民家庭在本期内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改造所支出的费用。
(6)房屋投资：是指农民家庭在本年内用于建设房屋所支出的费用。
(7)房屋：一般指上有顶周围有墙，能防风避雨，供人们在其中生产、生活、工作、学习和储藏物资的房屋，一般为有固定基础的房屋，按照各地生活习惯，包括可供人们常年生产、工作、学习、生活和居住的窑洞、竹楼等，但不包括船屋。
(8)住宅投资：是指农民家庭在本年内用于建设住宅所支出的费用。
(9)住宅：一般指上有顶周围有墙，能防风避雨，供人们在其中生活和居住的住宅，一般为有固定基础的住宅，按照各地生活习惯，包括可供人们常年生活和居住的窑洞、竹楼、蒙古包等，但不包括船屋。

3、按投资行业分：根据农户从事主营活动的行业性质加以判断。即以某一种生产活动占该单位全部增加值比重大的产出性质加以确定。它包括20种：（1）农林牧渔业；（2）采矿业；（3）制造业；（4）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5）建筑业；（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8）批发和零售业；（9）住宿和餐饮业；（10）金融业；（11）房地产业；（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1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6）教育；（1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0）国际组织。
4、按投资项目分：（1）房屋，其中：住宅；（2）道路；（3）桥梁；（4）设备；（5）水利；（6）其他。
5、本期施工房屋面积：指本年内开始施工建设的房屋面积和以前开工但本年内仍施工的房屋面积。施工房屋面积按建筑面积统计。
6、本期竣工房屋面积：指在本年内已经建成的可以使用的房屋面积。竣工房屋面积按建筑面积统计。
(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1.农业(农、林、牧渔业)
(1)农业(种植业、其他农业)；
(2)林业；
(3)畜牧业(牲畜饲养放牧业、家禽饲养业、狩猎业、其他畜牧业)；
(4)渔业(海洋渔业、海水养殖业、海洋捕捞业、淡水渔业、淡水养殖业、淡水捕捞业)；
(5)农、林、牧、渔服务业(农业服务业、林业服务业、畜牧兽医服务业、渔业服务业、其他农、林、牧、渔服务业)。
2.采矿业
(1)煤炭采选业(煤炭开采业、煤炭洗选业)；
(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天然原油、天然气、油页岩等开采业)；
(3)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铁矿、锰矿、铬矿等采选业)；
(4)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重有色金属矿、轻有色金属矿、贵金属矿、稀有稀土金属矿、稀有轻金属矿等采选业)；
(5)非金属矿采选业(土砂石、化学矿、采盐业及其他非金属矿采选业)；
(6)木材及竹材采运业(木材采运业、竹材采运业)。
3.制造业：包括(1)食品加工业；(2)食品制造业；(3)饮料制造业；(4)烟草加工业；(5)纺织业；(6)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7)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8)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9)造纸及纸制品业；(10)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11)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2)石油加工及炼焦业；(13)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4)医药制造业；(15)化学纤维制造业；(16)橡胶制品业 ；(17)塑料制品业；(18)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9)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0)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1)金属制品业；(22)普通机械制造业；(23)专用设备制造业；(2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25)武器弹药制造业；(26)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28)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29)其他制造业。
4.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包括(1)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2)燃气生产和供应业；(3)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建筑业：包括(1)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2)建筑安装业；(3)建筑装饰业；（4）其他建筑业。
6.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包括(1)铁路运输业；(2)道路运输业；(3)城市公共交通业；(4)水上运输业；(5)航空运输业；(6)管道运输业（7）装卸搬运及其他运输服务业；(8)仓储业；(9)邮政业。
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包括：（1）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2）计算机服务业；（3）软件业

8.批发和零售业：包括（1）批发业；（2）零售业。

9.住宿和餐饮业：包括（1）住宿业；（2）餐饮业。

10.金融业：包括（1）银行业；（2）证券业；（3）保险业；（4）其他金融活动。

11.房地产业：指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等

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包括（1）、租赁业；（2）商务服务业。

1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包括（1）研究与试验发展业；（2）专业技术服务业；（3）技术交流和推广服务业；（4）地质勘查业。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包括（1）水利管理业；（2）环境管理业；（3）公共设施管理业等。

1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包括（1）居民服务业；（2）其他服务业（修理与维护和清洁服务）。

16.教育：指国家、社会、私人依照国家有关法规开办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活动，以及其他与教育有关的活动。

1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包括：（1）卫生；（本类别不包括医疗卫生教育活动和研究活动，分别列入教育和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相关行业类别中）；（2）社会保障业；包括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其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3）社会福利业；包括干部休养所、收养收容服务以及为老人、军烈属、五保户、残疾人、弃婴、孤儿、弱智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提供的不住宿看护活动。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包括（1）新闻出版业（新闻业和出版业）；（2）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3）文化艺术业；包括文艺创作与表演、艺术表演场馆、图书与档案馆、文物及文物保护、博物馆、烈士陵园、纪念馆、群众文化活动等；（4）体育：包括体育组织、体育场馆、其他体育。（5）娱乐业。包括室内娱乐活动、幼儿园、体育健身娱乐活动、其他娱乐活动。

19.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包括（1）中国共产党机关；（2）国家机构；（3）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4）群众社团、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5）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20.国际组织：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驻我国境内机构的活动，但不包括外国新闻、外国银行、外国公司驻我国的机构和办事处。

(四)三产业划分标准

1.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
2.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3.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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